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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基本情况表

项目名称 皮达冲砂石场覆土复绿建设项目
行业

类别
其他

主管部门

（或主要投资方）

贵州省余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项目

性质
新建

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机

关、文号及时间

余庆县水务局，2021年 6月 28日，

余水保复〔2021〕2号

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批

复机关、文号及时间

余庆县水务局，2022年 1月 19日，

余水保复〔2022〕1号

项目建设起止时间 2021年 3月－2021年 8月

水土保持方案编制单

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初步设计单

位
贵州高原明珠建设工程设计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监测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施工单位 贵州省余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

水土保持监理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水土保持设施

验收报告编制单位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二、验收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土保持法》、《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规程（试行）的通知》（办水保

〔2018〕133号）、《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修订）》

（黔水办〔2024〕13号）等有关规定，贵州省余庆交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我公司”）于 2025年 11月 30日在我公司会议室

组织召开皮达冲砂石场覆土复绿建设项目（以下简称“本项目”）水土

保持设施验收会。

参加本次会议的有贵州省余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单

位）、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水土保持监测、监理单位、验收

报告编制单位）等单位的代表及特邀专家，会议成立了验收组。

验收组成员及代表察看了工程现场，查阅技术资料，听取建设单

位和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等单位关于水土保持情况的汇报，经

质询、讨论，形成了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意见。

（一）项目概况

本项目位于贵州省遵义市余庆县子营街道石羊湖社区东北侧约

2.0km 处，属余庆县子营街道所辖。建设区中心地理坐标为东经

107.877254066，北纬 27.249481666，距乌江路约 3km，有进场道路

连接到项目区，交通较方便。

项目主要对 111亩原有废弃砂石场地进行再利用，利用其他建设

项目剩余土石方回填，后期对覆土部分进行植被恢复等建设，既体现

资源整合利用的价值，又达到恢复生态建设的效果。

本项目建设工期 6个月，项目已于 2021年 3月开工，2021年 8

月完工；水土保持专项治理工期 45个月，于 2022年 1月开始实施，

2025年 10月治理完成。



本项目主要由回填边坡区、平台区、台阶区、不扰动区、保留道

路区四个部分组成，其中回填边坡区 2.57hm²，平台区 3.44hm²，台

阶区 0.59hm²，不扰动区 0.53hm²，道路保留区 0.27hm²。本项目建设

共开挖土石方量 1.02万 m³，总回填 73.61万 m³，外借土石方 72.59

万 m³，无外弃土石方，来源为贵州省余庆交通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

资建设的余庆智慧物流园建设项目和余庆县驾考中心建设项目调运

而来。

本项目水土保持实际总投资为 389.19 万元。其中工程措施费

48.36万元，植物措施费 312.91万元，临时措施费 0万元，监测措施

投资 6.83万元，独立费用 13万元，本项目水土保持补偿费 8.088万

元。

本项目建设区内不涉及拆迁安置及专项设施迁改建工作。

（二）水土保持方案批复情况（含变更）

2021年 6月 28日，余庆县水务局以余水保复〔2021〕2号对本

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予以批复。

原方案批复防治责任范围面积 6.74hm²，开挖土石方 1.02万 m³，

回填土石方 36.3万 m³（包含表土 1.19万 m³），土石方开挖填筑总

量为 37.32万 m³，回填方为外借，来源于贵州省余庆交通投资有限责

任公司的余庆智慧物流园建设项目和余庆县驾考中心建设项目剩余

土石方。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实际开挖填筑土石方量为 73.62万 m³，根

据《贵州省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管理办法》（黔水办〔2018〕19

号）文件，本项目回填土石方量增加 30%以上属于重大变更，需编补

充或者修改水土保持方案报告书报余庆县水务局依法审批。

我公司于 2021年 10月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开展水土

保持方案变更工作。2021年 11月编制完成了《皮达冲砂石场覆土复



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送审稿），并于 2022年 1

月 5日经第三方评审单位组织审查通过，公司编制人员按照审查意见

和专家建议对报告作了认真修改，正式完成《皮达冲砂石场覆土复绿

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报批稿）并报送余庆县水务局，

2022年 1月 19日，余庆县水务局以余水保复〔2022〕1号对《皮达

冲砂石场覆土复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变更报告书》(报批稿）进

行了批复。

（三）水土保持初步设计或施工图设计情况

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经过两次变更，第三次编制水土保持方案变

更时，项目已进入水土保持治理阶段，变更批复方案设计的结合现场

实际建设情况对施工扰动区域的水土保持措施进行了设计，在回填边

坡区设计了截水沟、挡土墙、覆土整治、混播草籽、栽种灌木等水土

保持措施；在平台区设计了截水沟、挡土墙、覆土整治、混播草籽、

栽种灌木等水土保持措施；在台阶区设计了覆土整治、马道排水沟和

混播草籽等水土保持措施，在不扰动区设计了挡土墙、覆土整治、混

播草籽、栽种乔灌木等水土保持措施。施工单位严格按照设计要求及

时落实和完善相关区域水土保持措施后，避免了施工现场出现较为严

重的水土流失，有效地防止项目扰动地表区域水土流失的发生，已满

足了本项目水土保持防治要求。

（四）水土保持监测情况

项目建设期间，我公司在项目动工阶段及时开展水土保持工程的

监测工作。为落实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实做好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

土流失防治工作，保护项目区生态环境，我公司于 2021年 10月委托

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承担了本项目水土保持工程的监测工作，

根据合同约定，结合变更方案批复时间，监测时间为 2022年 1月至



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结束。2025年 11月，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

公司提交了《皮达冲砂石场覆土复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

我公司就《皮达冲砂石场覆土复绿建设项目水土保持监测总结报

告》进行综合分析认为监测单位开展监测工作的方法及过程较为合

理，监测频次满足水土保持监测要求，监测单位进行了大量的现场调

查及查阅相关资料进行分析得出监测结果，此结果较为真实、可信，

基本能反映项目建设过程中的水土流失情况。

（五）验收报告编制情况和主要结论

1.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报告编制情况

2021年 10月，我公司委托贵州天保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本项

目水土保持设施竣工验收报告编制工作，接受委托后，在项目主体工

程施工完毕后，验收报告编制单位组织验收报告编制小组在 2024年~

2025年 11月期间多次现场开展现场调查工作，并将现场实际水土保

持工作相关情况反馈至建设单位，于 2025年 11月完成本项目水土保

持设施验收报告的编制。

2.验收报告主要结论

建设单位依法报批水土保持方案，依法足额缴纳了水土保持补偿

费，开展了水土保持后续设计，开展水土保持监理、监测工作，按照

批复的水土保持方案落实了各项水土保持措施，发挥了防治水土流失

的作用；防治指标均达到本项目水土保持方案设计的目标值。工程调

试运行期间，水土保持设施管护责任明确，规章制度健全，保障了水

土保持措施正常运行及持续发挥作用，基本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

件。



（五）验收结论

综上所述，验收组认为，本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了水土保持方案

提出的各项措施，完成了水土流失预防和治理任务，水土流失防治指

标达到水土保持方案确定的目标值，具备水土保持设施验收条件，同

意本项目水土保持设施通过验收。

（六）后续管护要求

（1）运行期间继续加强水土保持设施管护工作，确保水土保持

设施正常运行并发挥效益。




